
附件 1

2016 年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意见
整改进展情况清单

一、江西省部分地方党委、政府认识不到位，认为江西

生态环境优越，紧迫感、危机感不强，对环境保护面临问题

和压力认识不足，对重点区域环境质量持续恶化现状敏感性

不够。督察组与省级领导个别谈话中，约三分之一的同志谈

到省级层面对环境保护认识不到位的问题。

完成情况：正在有序推进，需长期坚持。

1.加强组织领导，成立市委书记、市长任主任的市生态

环境保护督察问题整改工作领导小组和市生态环境保护委

员会，进一步强化“党政同责、一岗双责”责任落实。

2.提高思想认识，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与

生态环境保护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和对江西的重要指示以

及中央相关文件精神列入各级党委（党组）中心组学习和各

级党校干部培训内容。

3.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整改工作纳入市

委、市政府综合督查，全面督促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问题

落实整改，引导全市领导干部进一步破除思想上的误区，认

识上的偏差，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

4.宜春市出台《宜春市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

追究办法（试行）》，形成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密切配合



的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格局。

5.在市管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年度考核中，把生态文明

建设纳入领导班子工作实绩考核内容。在确定领导班子、干

部考核等次时，明确落实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资源保护、河

湖长制、林长制等方面责任不到位、措施不得力造成重大影

响的，评定为“一般”或“较差”班子和“基本称职”或“不

称职”干部。

6.宜春市定期召开全市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工作会议，

听取全市生态环境保护及污染防治攻坚战有关工作情况汇

报，研究部署相关工作。

二、2013 年以来，江西省空气质量改善不明显，部分城

市空气质量下降。2016 年上半年，南昌、新余、赣州、宜春

4 个城市可吸入颗粒物（PM10）浓度同比上升，南昌、九江、

鹰潭、宜春、吉安 5 个城市细颗粒物（PM2.5）浓度同比上

升。

完成情况：正在有序推进，需长期坚持。

2021 年 1-12 月,环境空气质量达到国家二级标准,PM2.5

浓度均值为 31 微克/立方米，优良天数比例为 96.7%；2022

年 1-12 月，PM2.5浓度均值为 29 微克/立方米，优良天数比例

为 94.2%。2023 年 1-12 月，环境空气质量达到国家二级标

准，PM2.5浓度均值为31微克/立方米，优良天数比例为97.1%；

2024 年 1-10 月，PM2.5浓度为 26 微克/立方米，优良天数比

例为 96.4%。

三、全省地表水质总体优良掩盖了局部水环境质量下降



问题，2013 年至 2015 年，全省主要河流湖库 194 个监控断

面中，有 47 个断面总磷浓度、40 个断面化学需氧量浓度和

21 个断面氨氮浓度逐年上升。

完成情况：正在有序推进，需长期坚持。

中央督察组反馈涉及我市 4 个断面（万载均车村、肖江

江口、樟树荷湖馆、宜春西村）总磷浓度、6 个断面（丰城

拖船埠、丰城小港口、樟树四码头、奉新三洪村、宜春西村、

宜春自来水厂）化学需氧量浓度、1 个断面（肖江江口）氨

氮浓度上升问题。2021 年 1-12 月，肖江江口为Ⅲ类水，宜

春自来水厂、万载均车村、樟树荷湖馆、宜春西村、丰城拖

船埠、丰城小港口、樟树四码头、奉新三洪村均为Ⅱ类；2022

年 1-12 月宜春自来水厂、樟树荷湖馆、宜春西村、丰城拖

船埠、丰城小港口、奉新三洪村、万载均车村、肖江江口断

面水质均为Ⅱ类；2023 年 1-12 月丰城小港口、奉新三洪村、

万载均车村、宜春西村、丰城拖船埠、宜春自来水厂、樟树

荷湖馆、肖江江口断面水质均为Ⅱ类。2024 年 1-8 月丰城小

港口、万载均车村、宜春西村、丰城拖船埠、宜春自来水厂、

樟树荷湖馆、肖江江口、奉新三洪村断面水质均为Ⅱ类。

四、对于鄱阳湖水质下降、稀土开采生态破坏、乐安河

流域重金属污染等问题，省委、省政府推进措施和力度不够。

完成情况：正在有序推进，需长期坚持。

1.大力推进“河湖长制”工作落实。2024 年 5 月 7 日，

市委书记、市级总河湖长、总林长严允主持召开 2024 年市

级总河湖长总林长会议，会议传达省级总河湖长会议和总林



长会议精神，听取 2023 年度全市河湖长制、林长制工作汇

报，审议通过《宜春市 2024 年度河湖长制工作要点》文件。

2.出台《江西省宜春市袁河、锦河、潦河干流河道采砂

规划（2022-2024 年）》，明确可采区、禁采区和禁采期，

确定年度控制开采量、采砂船数及采砂船功率等。2024 年 3

月，启动新一轮袁河、锦河、潦河干流河道采砂规划编制工

作。

3.对规模畜禽养殖场进行统一电子赋码，实现“一场一

码”，建立畜牧生产、粪污处理与资源化利用统一信息平台，

开展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情况跟踪监测。截止目前，全市畜

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率达 96.19%，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装

备配套率达 98%以上。

五、宜春市、景德镇乐平市，上饶万年县和铅山县等地

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环境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导致先后发

生多起环境群体性事件。

完成情况：已完成。

宜春罗宾公司已关停，生产设备已拆除，环境问题已得

到妥善解决。

六、遵守环保法律法规不严，在没有开展规划环评的情

况下，省政府于 2015 年 8 月批复《昌铜高速生态经济带总

体规划（2015-2020 年）》，不符合《环境保护法》、《规划环

境影响评价条例》有关规定。

完成情况：已完成。



按要求编制《昌铜高速生态经济带总体规划环境影响说

明》，并按程序报省政府备案。

七、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环境监管执法的

通知》存在不到位的情况。2016 年 1 月，省政府向国务院报

送《关于环境保护大检查和环境监管网格划分工作总结的报

告》中称“对各地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进行排查，未发现违法

违规排污口和违法违规建设项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未发

现违法开发和建设项目”。但督察发现：九江市河西水厂、

丰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建有码头，宜春市松

江园黑臭水体直接排入滩下水厂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

宜春市九岭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缓冲区内违规建设森林小

火车旅游项目，赣州市九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内建

有汉华蔬菜基地、实验区内建有龙九水电站等违规项目。

完成情况：已完成。

1.丰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一级保护区内建有码头

问题，丰城市已清理取缔一级保护区内的民用码头、岸边的

旱厕、原冬泳基地换衣棚、菜地及垃圾，并对堤岸进行硬化；

在保护区内设置了防护围栏，并在多处制作并树立警示牌，

明确保护区范围并规定保护区内禁止事项。

2.对九岭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缓冲区内违规建设的 950

米森林小火车设施、小火车轻轨钢体结构、上码头站房及附

属设施和旅游栈道、小火车轨道基墩全部进行拆除，对拆除

场地生态复绿，并将剩余的小火车轨道设施设备器件全部清

理移出保护区范围，恢复原貌。



3.对松江园黑臭水体进行全面整治。（1）安装一体化

污水提升泵站。将接入松江园池塘的污水进行提升，通过污

水管输送至城市污水处理厂进行集中处理；（2）严格实行

雨污分流，对现有污水管网进行完善。延伸画眉路、320 国

道以西等污水收集管网，对雨污水进行分流；（3）对松江

园池塘及排水渠进行彻底清淤。

八、油气回收综合治理工作未按期完成，全省储油库、

加油站和油罐车油气回收综合治理工作应于 2015 年底前完

成，但截至目前，加油站油气回收完成率为 82%，储油库完

成率仅 64%。

完成情况：已完成。

全面完成油气回收工作。全市加油站已全部完成油气回

收改造，全市 5 座储油库除 1 座停产关停外，其他 4 座已完

成油气回收改造。

九、宜春市 2016 年上半年 PM10 浓度比去年同期升高

35%，上升幅度在全国 338 个城市中位居前列，但尚未采取

有效措施加以遏制。

完成情况：已完成。

2021 年 1-12 月,环境空气质量达到国家二级标准,PM2.5

浓度均值为 31 微克/立方米，优良天数比例为 96.7%；2022

年 1-12 月，PM2.5浓度均值为 29 微克/立方米，优良天数比例

为 94.2%。2023 年 1-12 月，环境空气质量达到国家二级标

准，PM2.5浓度均值为31微克/立方米，优良天数比例为97.1%；

2024 年 1-10 月，PM2.5浓度为 26 微克/立方米，优良天数比



例为 96.4%。

十、督察组与省级领导个别谈话中，一半同志提到，由

于配套管网建设滞后，导致早期建成的大量城镇污水处理厂

长期不能正常运行，成为“晒太阳”工程。2014 年，省环境

保护厅和住房城乡建设厅组织检查发现，有 17 家污水处理

厂进水化学需氧量年均浓度低于排放标准，被认定为“无效

运行”；2015 年，省委专项巡视发现，全省有 21 个县(市、

区)城镇生活污水收集率不到 50％；督察组抽查 12 家污水处

理厂，有 7 家进水浓度接近排放标准，其中宜黄、铅山两县

污水处理厂进水化学需氧量浓度甚至低于 50 毫克/升。

完成情况：正在有序推进，需长期坚持。

1.樟树市加大对城区主次干道污水管网清淤力度，启动

了四特大道、共和东路等排水管网清淤检测工程，对城区四

特大道、共和东路、府桥路、金都路等城区排水管网进行清

淤，清淤检测总长 36.28 公里。

2.樟树加大新建、改造污水处理配套设施力度，完成新

建盐城大道污水提升泵站、黄家脑污水提升泵站建设工作；

加强对草溪河岸线污水输送干管进行检查井、溢流口改造，

共新改建检查井 100 余座。

3.持续提升樟树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水处理能力，目前生

活污水总处理能力达 6 万吨/天。

十一、2015 年 12 月，环境保护部组织抽查江西省 31 家

危险废物产生单位，有 13 家危废去向不明或处置不规范，5

家长期存放，存在突出环境风险。



完成情况：已完成。

1.督察反馈问题中涉及的 4家危险废物产生单位已将危

险废物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要求进行管理，规范危险废物仓库

建设，完善危险废物管理台账。

2.宜春市生态环境局对危险废物重点监管企业危险废

物规范化管理情况开展专项执法检查，重点对中央督察组反

馈的危险废物产生及经营单位问题整改情况进行复查。

十二、宜春樟树盐化工基地污水处理厂运行不正常，私

设暗管偷排废水。

完成情况：已完成。

樟树市盐化工基地污水处理厂已实现稳定达标排放。

1.督促樟树市盐化工基地污水处理厂拆除超越管，并对

其进行了处罚，相关人员已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2.盐化基地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已完成。目前出水已基

本稳定达到相关排放标准，已经验收完成。

3.樟树市盐化工业基地污水处理厂“一企一管”改造已

完成。

4.定期对盐化基地污水处理厂进行现场检查，组织开展

外排废水监督性监测，并督促企业加强自动监控设备的运行

管理，定期进行比对校验。

十三、宜春上高县工业园区多家企业长期偷排，园区污

水处理厂建成后，纳管废水化学需氧量浓度最高超过 3000

毫克/升，远超设计要求，导致污水处理厂无法正常运行，

出水长期超标。



完成情况：已完成。

2022 年 1-12 月，上高工业园区污水处理厂进水 COD 浓

度均值为 97.19 毫克/升，进水水质均符合纳管要求。出水

COD 浓度均值为 28.67 毫克/升，出水水质稳定达标排放。

1.上高县工业园区污水处理厂已安装在线监控设施并

与环保部门联网，提标改造工程已完成。

2.制定园区环保监管管理办法，强力督促新建企业按要

求建设厂区雨污管网。

3.上高县工业园区总投资7000余万元，完成全长76.288

公里污水配套管网建设，覆盖黄金堆产业园、镜山综合园、

五里岭产业园三大功能区的管网建设。

4.在工业园区污水处理厂进水在线监控前端建设一个

5000 至 10000 立方米的调节池，园区所有污水先进入调节池

后再经过新建的在线监控系统后进入污水处理厂处理。

5.对工业园区管网各断面的在线监控系统进行维护或

更新，对超标污水起到有效溯源的作用。

十四、督察组抽查 21 个垃圾填埋场，有 13 个采取简易

填埋方式。

完成情况：已完成。

高安市垃圾填埋场项目一期一区临时渗滤液处理站处

理设备移装至新渗滤液处理中心，渗滤液处理出水在线监测

设备安装完成并投入使用；2018 年 12 月，老垃圾场封场工

程已完工。高安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已于 2018 年 6 月

底建成并投入使用。



十五、截止 2016 年 7 月，江西省未配套治污设施的规

模化养猪场 2634 家，其中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内有 1961 家。

完成情况：正在有序推进，需长期坚持。

1.截止目前，全市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规模养殖场粪

污处理设施配套率分别达 96.19%、98%以上。环鄱阳湖生态

经济区的丰城市、樟树市、高安市污染防治设施配套率达

100%。

2.2023 年，市农业农村部门下发《宜春市关于加强病死

猪无害化处理全流程监管的通知》，加强对生猪养殖、贩运、

屠宰、无害化处理等环节监督管理，全市无害化处理病死猪

68.3 万头。

3.市农业农村部门开展定期督查和不定期抽查，强力推

进问题整改。严格落实《江西省畜禽养殖废弃物处理和资源

化利用目标管理责任书》要求，扎实推进畜禽养殖污染治理

工作。

十六、督察组抽查的 10 个工业园区，均存在卫生防护

距离内居民搬迁不到位问题。

完成情况：已完成。

问题中涉及我市的 4个工业园区卫生防护距离内居民搬

迁不到位的问题已解决。

十七、樟树盐化工基地卫生防护距离内有居民未搬迁。

完成情况：已完成。

盐化工基地卫生防护距离内的居民全部完成搬迁。

十八、丰城市循环经济园区一期规划环评中需搬迁的居



民未全部搬迁。

完成情况：已完成。

丰城市循环经济园区一期采取搬迁企业不搬迁居民的

方式，共涉及 4 家企业，目前 4 家企业已经完成转型或搬迁。

十九、宜春罗宾公司周边工业用地被改为居住用地，

2013 年以来该公司周边建成多个居民小区。

完成情况：已完成。

宜春罗宾公司已搬迁到位。

二十、江西省企业环境违法行为较为普遍，一些地方日

常监管缺失，处理不到位。

完成情况：正在有序推进，需长期坚持。

1.在全省创新性制定印发《宜春市工业企业环保手册》,

督促 44 家企业投保污染责任保险，不断夯实环境保护属地

管理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扎实做好省对市、

市对县两级污染防治攻坚战成效考核工作，通过考核“指挥

棒”推动形成攻坚合力。

2.扎实开展企业暗管偷排直排乱排、第三方环保服务机

构弄虚作假、尾矿库环境安全隐患排查、入河排污口整治等

专项行动。通过开展日常巡查、行政处罚和移送拘留等方式，

形成打击环境违法行为的高压态势。

3.市法院、检察、公安、生态环境等部门建立打击环境

违法犯罪联席制度，定期召开联席会议，进一步加强行政执

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设立全省第一支环境犯罪侦查支

队，组建打击环境违法犯罪的专业力量，并与生态环境部门



建立重大环境违法案件联动执法机制。

二十一、丰城市江西铁骑力士牧业长期超标排放废水，

当地环境保护部门为支持该公司上市一直未进行处罚。

完成情况：已完成。

1.对江西铁骑力士牧业长期超标排放废水问题，已依法

对该公司进行处罚。

2.该公司已对雨水管网进行清淤处理。生活废水和冲洗

废水已纳入污水处理站处理，雨污分离已到位，废水已达标

排放。

3.加强对企业日常监管，督促第三方运维加强对在线监

控的运维管理，确保企业外排废水稳定达标排放。

二十二、宜春市宜丰工业园多家铅酸蓄电池企业违反环

评批复要求，私自排放生产废水。

完成情况：正在有序推进，需长期坚持。

1.宜丰县工业园区 7 家铅蓄电池企业按照“一企一策”

要求制定了整改方案并加以落实，按照技改环评要求对废气

治理设施进行了完善，对废水处理系统进行了升级改造，同

时进行厂区废水、雨水明管明沟改造，对排污口按批复要求

进行了规范设置，并在总排口安装废水、雨水在线监控。

2.持续加大对铅酸蓄电池企业的执法监管力度，坚持每

季度对铅酸蓄电池企业开展一次危险废物检查。

二十三、上高县园区管委会及当地环境保护部门监管不

到位，任由园区有关企业长期偷排。

完成情况：已完成。



1.通过“双随机”加“零点行动”的方式，持续加大对

上高县园区企业的监管力度，防止发生违法排污行为。

2.建成集企业污染源监控及环境质量监控于一体的数

字化在线监控平台，并建设企业一体化在线监控设施；所有

重点涉水企业在厂界旁建设了统一规范的在线监测房，在污

水总排放口和雨水总排放口安装了污染源自动监控设备；在

厂区外设立了环保信息公示牌和废水排放标识等。

二十四、危险废物经营单位环境违法现象普遍。督察组

现场抽查 1 家危险废物处置单位、3 家医疗废物处置单位和

2 家危险废物利用单位，均存在环境违法违规问题。赣州市

威绿达医疗废物处置公司存在环境违法问题，但一直未被查

处。江西东江环保、宜春奉先德业、景德镇清源等企业危险

废物经营许可证许可范围超出实际处置能力。弋阳县兴旺实

业未配套建设治污设施。

完成情况：已完成。

1.奉先德业医废处置有限公司已经全面完成搬迁，新厂

更名为国投鹏琨科技环保有限公司，全面接替奉先德业医疗

处置有限公司接收全市医疗废物，已取得五类医疗废物处置

许可证。

2.严格落实医疗废物管理相关法规规定，持续推进全市

医疗机构对医疗废物的规范收集处置，强化对国投鹏琨科技

环保有限公司日常监管，督促规范健全医疗废物处置机制，

完善建立医疗废物处置台账。

3.江西东江环保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许可范围超出实



际处置能力的部分，主要涉及废有机溶剂综合利用项目和废

矿物油综合利用项目。该公司的废有机溶剂车间和废矿物油

车间已建设完成，并投入运行。

二十五、从督察受理的信访投诉情况看，抚州临川和黎

川等地铜冶炼，九江石材加工，宜春万载、上饶广丰造纸，

萍乡湘东、宜春丰城和上高等地陶瓷生产，上饶弋阳、抚州

东乡塑料造粒等小企业扰民问题突出，群众反映比较集中。

完成情况：已完成。

1.按国家产业政策要求和“优化布局、减少数量、提升

质量、扶优扶强”的思路，督促万载县造纸企业按照国家要

求开展整治。整治后的造纸企业全部按照要求建设了规范化

排污口，完成污染源在线监控系统建设，并与环保部门监控

平台联网，实时监控其废水排放情况。

2.督促丰城市陶瓷企业建设了车辆冲洗平台，并购买洒

水车对厂区内道路定期洒水，最大限度地控制运输过程中产

生的扬尘，对室外料场拉网覆盖和定期采用喷雾炮进行湿法

除尘，5 家陶瓷企业全部完善了污染防治措施。

3.上高县 9 家陶瓷企业已全部安装在线监控，并与环保

部门污染源在线监控平台联网；9 家陶瓷企业对窑尾脱硫塔

进行了升级维护；并对原料库进行了扩建，确保所有陶瓷原

料全部入棚入库；煤焦油都交由有资质的单位处置。


